附件2：

关于《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现就《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法规修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解决《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常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常德市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条例》《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导致的嗣后不一致问题。

二、关于法规修改的程序

该项目系根据全国人大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有关通知要求临时安排并列入立法计划。根据立法计划，决定草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案，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代为起草，拟于2026年6月底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如较为成熟，将付表决。

2026年5月以来，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根据有关通知要求，结合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本市生态环境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些地方性法规均制定于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前，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是法律依据名称变更；二是个别制度与法典新规不一致，建议尽快启动修改工作，确保与2026年8月15日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有效衔接。6月3日，法工委形成决定草案初稿。6月5日，征求市直有关单位和相关县市区意见。6月8日，召开立法工作座谈会，现场征求各方意见，并按照相关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6月10日，形成了当前的决定草案。

三、关于法规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

一是根据《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对农业农村部门职责进行了调整。

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行政处罚进行了调整。

（二）关于《常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删除了一些冗余条款，避免与上位法重复。

（三）关于《常德市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条例》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范围内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作了进一步梳理。

二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对保护区内禁止和允许行为的相关规定，由普遍允许、个别禁止的黑名单模式，全面转向普遍禁止、个别允许的白名单模式，《常德市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条例》现有的个别禁止的规定已无必要，故对相关禁止性规定和对应行政处罚作了大幅删减。

（四）关于《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一些引用的法规名称进行了调整。

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城市蓝线范围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行政处罚进行了调整。

以上情况，专此报告。

